
铜农委〔2022〕95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组织申报2022年莲藕经营主体贷款

贴息项目的通知

各镇农业服务中心、街道产业培育中心，莲藕经营主体：

根据《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铜梁区莲藕产业发展扶持政策的通知》（铜府办发〔2021〕13号）精神，现就莲藕经营主体贷款贴息项目的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及条件
2022年在铜梁辖区内种植莲藕规模达到100亩（含100亩）以上的经营主体。申报对象必须符合以下条件：近两年无违反国家土地、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情况，未受到执法机构关于违规使用农药、销售不合格农产品等除警告外的行政处罚，不存在损害群众合法利益、拖欠土地租金或农民工工资等情况。近两年被列入“信用重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受到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的，不得进行申报。
二、申报期限、内容和比例
（一）申报期限、内容

莲藕经营主体于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向银行贷款用于发展莲藕产业过程中产生的利息。
（二）贴息比例

按照不高于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50%实行贷款贴息。最高不超过30万元/年。
申报资料

《铜梁区莲藕产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项目申报表》（附件1）。

2.《铜梁区莲藕产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项目金融机构审核情况表》（附件2）。

3.经营主体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信用报告、银行贷款合同、支付银行利息回单（加盖公章）等相关资料。

4.镇（街）推荐函，推荐函中必须明确是否享受其他贴息项目，两年内有无违法用地、破坏耕地行为，无环保问题、没有直排乱排现象，无拖欠农民工工资和拖欠土地租金等情况。

四、注意事项

1.请各镇街认真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莲藕经营主体进行申报，应报尽报。

2.各莲藕经营主体要对自己的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同一贷款已向其他部门申报贷款利息的，不得重复申报。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骗取、套取贴息资金。
五、申报时间及联系人

1.截止时间：2022年7月1日18:00前，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2.各镇街收集汇总申报资料，初审后，将纸质件（一式三份，装订成册）报送至区农业农村委601办公室，电子件发送至邮箱：411502904@qq.com。联系人：周江林，联系电话：45589659。

附件1：铜梁区莲藕产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项目申报表

附件2：铜梁区莲藕产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项目金融机构审核情况表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2年6月17日

附件1
铜梁区XXX年莲藕产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项目申报表

申报主体名称（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身份证号码）
	
	企业所在地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主营业务活动
	

	银行开户许可证信息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企业贷款情况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万元）
	贷款用途
	本年支付利息（万元）

	
	
	-
	

	
	
	
	

	总计
	
	
	

	是否列入国家信用系统严重失信企业名单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名单
	

	真实性承诺

1.申报材料真实有效，本经营主体自愿承担因材料真实性问题而导致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2.本经营主体未多头、重复申报贷款贴息。
负责人（公章）：

  年   月   日

	镇街初审意见：

     审核人：                                       负责人（公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员：                  联系方式：                    年    月 

附件2
铜梁区XXX年莲藕产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项目金融机构审核情况表
申报经营主体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承贷银行简称
	开户行账号
	贷款金额


	贷款起止日期


	已付利息合计
	贷款用途

	经营主体填报栏
	
	
	
	
	
	

	XXX年度贷款利息支付日期
	XXX年度贷款已付利息金额（每月支付金额）
	银行审核意见（盖章）：

	1.
	
	

	2
	
	

	3
	
	

	4
	
	


填报人：                                                            联系方式：

说明：1.此表由申请经营主体填写（一笔贷款填写一张），送所在地贷款银行审核和盖章； 

2.经营主体XXX年度贷款支付利息，应以贷款银行利息结算清单数据为准，并按支付日期逐笔填写，附支付利息凭证；

3.贷款起息日期以银行实际放款到账日期为准，贷款截止日期以经营主体本金还款凭证日期为准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6月17日印发 


